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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落实《苏州市鼓励自主品牌大企业与领军企业设立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苏经信科质〔2018〕4号
 
各市（区）经信委（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细化落实《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鼓励自主品牌大企业与领军企业设立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府〔2017〕56号）的各项要求，加强和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快推进苏州市自主品牌大企业与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先进技术研究院的认定、考评与补助
　　（一）先进技术研究院认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企业申报、地方推荐、专家初审、现场核查、苏州市政府批准的工作流程。
　　（二）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单位与各市（区）政府（管委会）主管部门签订协议，并制定5年实施计划。各市（区）政府（管委会）主管部门按规定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每年对先进技术研究院规划实施和从发明专利、国际专利、省级以上新产品、省部级以上项目、标准等方面对年度计划进行评估和考核，考核通过的给予扶持，未完成年度计划的本年度不予扶持。
　　（三）各市（区）政府（管委会）根据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考核结果，每年对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最高按研发投入的20%（最高2000万元）给予财政补助。
　　二、市级财政奖补资金的设立与管理
　　（一）市级财政统筹设立培育自主品牌大企业与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奖补资金（以下简称“奖补资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在苏州市范围内支持自主品牌大企业与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自2017年至2021年实行五年。奖补资金由苏州市财政局和苏州市经信委共同管理。
　　（二）按规定对本地区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给予财政补助的各市（区）政府（管委会），可申请奖补资金。市级财政按照各市（区）政府（管委会）对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实际补助金额的30%，采取后补助方式给予各市（区）政府（管委会）奖励。
[bookmark: _GoBack]　　三、市级财政奖补资金的申请与拨付
　　（一）申报。每年6月30日前，各市（区）政府（管委会）主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将上一年度先进技术研究院奖补资金申报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苏州市经信委。申报材料包括申请报告、市（区）政府（管委会）对先进技术研究院财政补助文件、资金拨付凭证等。
　　（二）审核。苏州市经信委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根据审核结果，会同苏州市财政局按照资金分配标准，提出资金安排建议。
　　（三）审批。资金安排建议经公示后报送苏州市政府审批。
　　（四）资金拨付。资金安排建议经市政府同意后，苏州市财政局按规定在下一年度将奖补资金拨付至各市（区）政府（管委会）。

